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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按照补助标准认真核算，核算无误后机构要在醒目位置对补助

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各普惠托育机构要按照规定做好每日的出勤登记，让

婴幼儿家长如实填写出勤登记表或落实电子实名打卡，无特殊情

况不得代签。每月将体现实际入托情况的相关材料上报街道初

审。

（三）区卫健局、各街道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抽查普惠托

育机构实际出勤情况，核对婴幼儿在托数、班型月龄、在托时间、

出勤登记表等信息，确保入托婴幼儿情况和补助资金准确。

（四）幼儿园建设补助，每半年受理一次。普惠托育机构运

营补助，机构于次年 2 月 15 日前完成申报工作，街道于 3 月 10

日前完成初审，区卫健局于 3 月 31 日前完成审核。

（五）普惠托育机构需开设银行账户，并根据核定的补助资

金金额，开具收款票据到区卫健局办理拨款手续，区卫健局按国

库集中支付规定，将补助资金拨付至普惠托育机构专用账户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新改扩建普惠托位的托育机构（不含幼儿园托班）申

请建设补助流程、补助资金发放方式按厦卫规〔2023〕1 号文规

定执行。

（二）普惠托育机构要切实加强专项经费管理，主动接受卫

健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严格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，

严禁挪作他用，违反者按厦卫规〔2023〕1 号文有关规定予以处




